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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7213号建议的答复函

冯鸿昌代表: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内贸港区集装箱箱体管理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内贸集装箱箱体现状及检验相关工作

我部高度重视人大代表的建议，通过函调和实地走访，对集装箱制造、检验、装卸

和运输等船舶集装箱运输链条进行调查研究，深入分析了箱体变形、开裂等安全隐患存

在的原因。目前，由北方港口采用集装箱运输煤炭、粮食、建筑原材料等内贸大宗散货

前往南方港口的情况确实存在。集装箱箱主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较弱，存在采用普通干

货集装箱装运不适装的散货、包装液货行为和非专业设备装卸的现象，导致集装箱变

形，构成安全隐患。

二、落实法律法规，加强集装箱检验管理

集装箱检验是保障箱况良好适运的重要手段，集装箱制造检验相对规范。目前，我

国集装箱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对集装箱生产制造、营运维护及技术标准建立了全生命周

期的质量管理。近年来，我部对集装箱相关规则进行了修订更新，持续保障箱况良好适

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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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第九条明确规定船运集装箱应

当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以及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，经船舶检验机构

检验合格，取得相应的证书、文书。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》第二条、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

规定，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企业法人所拥有的集装箱，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向

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制造检验和定期检验，并取得检验证书。

（三）《船舶检验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2号）第五条和第二十一条规

定，船运货物集装箱制造时应向中国船级社申请工厂认可、定型设计认可和制造检验；

使用中的船运货物集装箱应申请营运检验，采用定期检验或者按照经检验机构进行技术

审核的连续检验计划进行检验。

（四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《集装箱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（2017）总则 7.3 规定

“箱主应确保集装箱、近海集装箱、可移动罐柜、多单元气体容器和散装容器处于适用状

态，并确保证书的有效性”。同时，对集装箱的检验项目和具体技术要求作出了详细规

定。第一章 1.2.1.4 明确要求集装箱出现损坏、腐蚀、泄露或者其他完整性的情况，箱

主需要向检验机构申请临时检验。检验机构根据损坏程度确定检验范围，检验合格后签

发检验报告。

我部高度重视集装箱船舶的安全监管工作，在日常海事监管中强化到港载运集装箱

船舶的安全检查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》要求，通过加强对到港载

运集装箱船舶的安全检查，重点抽查集装箱系固绑扎情况，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

工作。同时，加强船载危险货物集装箱申报和现场抽查，禁止存在安全问题的集装箱装

船运输，对风险情况进行有效管控。

三、关于完善内贸船运集装箱检验监督机制

我部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

动，对危险品集装箱运输和水运港口口岸区域安全监管再部署再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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